
工作人员聘任制度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

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审批。根据工作需要，对基金会工作人员采取聘任制。

一、聘用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聘用制度，应坚持贯彻《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劳动合同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的理念；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聘任工作人员须经决定。

二、全面实行公开招聘制度

为了规范用人行为，基金会所有工作岗位，除涉密岗位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人员

以外，均实行公开招聘。

三、规范人员聘用程序

为了保证人员聘用工作公平、公正，提高工作效率，人员聘用的基本程序是：

（一）基金会网站、微博、微信和全国友协网站或其他方式发布招聘信息；

（二）整理、筛选应聘人员情况；

（三）必要时请业务主管单位相关部门协助考试；

（四）由理事长批准任用；

（五）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六）聘用合同期满，岗位需要、本人愿意、考核合格的可以续签聘用合同；

（七）人员聘用实行回避制度。受聘人员凡与基金会负责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

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不得被聘用从事基金会负责人的秘书或者人事、

财务、纪律检查岗位的工作，也不得在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工作。

四、规范聘用合同内容

（一）聘用合同由基金会理事长或委托人与受聘人员以书面形式订立。聘用合同必

须明确工作任期、工作职责、工作纪律、工资福利、国家规定的各种保险等，保证工作人员

的合法权益；

（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在聘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培训和继续教育、

解聘等条款；

（三）基金会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不超过 3

个月，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 6个月。被聘人员为应届毕业生的，试用期

可以延长至 12 个月。试用期应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

五、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

（一）基金会对受聘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聘期考核;

（二）考核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实行领导考核与群众评议相结合、考核工

作实绩与考核工作态度相统一的方法;

（三）考核的内容应当与岗位的实际需要相符合;

（四）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4 个等次

（五）考核结果是续聘、解聘或者调整岗位的依据。受聘人员年度考核或者聘期考

核不合格的，聘用单位可以调整该受聘人员的岗位或者安排其离岗接受必要的培训后调整岗

位。岗位变化后，应当相应改变该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并对其聘用合同作相应变更。

受聘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同意变更的，聘用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但应当提前 30 天以

书面形式通知拟被解聘人员。

六、规范解聘辞聘制度



（一）基金会和受聘人员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二）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会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1.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的；

2.未经聘用单位同意，擅自出国或者出国逾期不归的；

3.违反工作规定或者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或者失职、渎职，造

成严重后果的；

4.严重扰乱工作秩序，致使基金会及属下机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

5.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收监执行的，或者被劳动教养的;

6.对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本岗位要求又不同意单位调整其工作岗

位的。

（三）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随时通知基金会解除合同：

1.在试用期内的；

2.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3.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的；

4.未依法为受聘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七、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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